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建项目财务支付流程 

本业务流程适用于我校“基本建设项目”、“条件保障类项目”及其他参照

《基本建设财务规则》（财政部令第 81 号）管理的项目。各类业务具体流程如

下： 

经办人

准备支付材料，填写《基建项目财务支付申请单》

 1、经办人登录北航财务处网站，进入“下载服务”。

 2、下载并填写《基建项目财务支付申请单》。

 3、准备支付材料明细见附件。

项目负责人
管理部门负责

人

支付内容审批

 1、基本建设类项目、条件保障类项目：由项目负责人、管理部门负责人

依次根据项目批复文件审核支付内容，并在《基建项目财务支付申请单》

“审批意见”栏中签字。

 2、其他项目依据具体情况确定支付内容审批人。

经办人

提交《基建项目财务支付申请单》

  经办人将《基建项目财务支付申请单》及全部支付材料提交财务处（办

公楼221、223或231房间）

会计人员

账务处理

  会计人员对《基建项目财务支付申请单》及全部支付材料、付款依据、

资金来源等内容复核后，进行会计处理

财务负责人

资金支付审批

 1、单笔支付金额＜1000万元：财务处主管副处长审批（办公楼231）。

 2、单笔支付金额≥1000万元：财务处主管副处长（办公楼231）、财务处

处长审批（办公楼233）。

 

 

 



北 京 航 空 航 天 大 学  

基 建 项 目 财 务 支 付 申 请 单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张 

项
目
信
息 

项目名称  经费代码  

项目类型 □基本建设  □条件保障  □其他 部门名称  

合
同
信
息 

合同内容 （或填写款项用途） 合同总金额 元 

已支付金额 

(不含本次) 
                         元 

已支付比例 

(不含本次) 
% 

本
次
支
付
信
息 

本次支付金额 （大写）：                                （小写）：￥                 元   

业务类型 

□借款    □发票报销 （其中：借款冲销金额 ￥                 元 ， 

 实际支付金额 ￥                 元 ） 

支付方式 
□网银对公    □网银对私 （□公务卡）   □财政直接支付  

□其他                 （支票、现金等） 

收款单位 

（或收款人）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经办人  联系方式  

审
批
意
见 

项目负责人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管理部门负责人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财务负责人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备
注 

（特殊事项在此说明） 

※说明： 

1、“已支付金额”、“已支付比例”均不包括本次支付金额； 

2、“本次支付金额”指本次借款总金额或本次发票总金额 

3、单笔支付金额≥500万元，支付方式为财政直接支付； 

4、支付金额＜1000 万元“财务负责人”为财务处主管副处长（办公楼 231 室） 

支付金额≥1000 万元“财务负责人”财务处主管副处长、财务处处长（办公楼 233 室）审批 

装       订       线 



附件 

一、 工程类支付材料明细 

1、工程预付款（借款或报销） 

材料名称 材料说明 

《基建项目财务支付申请单》 

经办人须准确填写《基建项目财务支付申请单》中各

项信息并签字确认，经项目负责人、管理部门负责人

及财务处负责人审批签字。 

成交通知书或中标通知书复印件 

工程合同金额≥10万元 

（依据学校招标采购管理有关规定） 

（基本建设项目首次付款须提供原件由财务处备案） 

工程合同复印件 

1、合同复印件至少包含：合同首页、签章页、含合同

金额、主要内容及支付方式页； 

2、总金额 1万元以下的零星工程，可以用工程验收单

代替合同。 

（基本建设项目首次付款须提供原件由财务处备案） 

发票 

发票原件，普通发票或专用发票均可，发票信息准确 

单笔≥1000 元须提供发票真伪查询信息打印页。 

（借款时无需提供发票） 

履约保证金交款证明 

1、交款单复印件或信汇单财务入账联 

2、银行开具的履约保函 

（合同条款约定交纳履约保证金，首次付款时提供） 

2、工程进度款（借款或报销） 

材料名称 材料说明 

《基建项目财务支付申请单》 

经办人须准确填写《基建项目财务支付申请单》中各

项信息并签字确认，经项目负责人、管理部门负责人

及财务处负责人审核签字。 

成交通知书或中标通知书复印件 
工程合同金额≥10万元 

（依据学校招标采购管理有关规定） 

工程合同复印件 

1、合同复印件至少包含：合同首页、签章页、含合同

金额、主要内容及支付方式页； 

2、总金额 1万元以下的零星工程，可以用工程验收单

代替合同。 

发票 

发票原件，普通发票或专用发票均可，发票信息准确 

单笔≥1000 元须提供发票真伪查询信息打印页。 

（借款时无需提供发票） 

工程款监理审核材料 

具体包括《工程款支付申请表》、《工程进度款报审表》

《工程款支付证书》。 

（聘请工程监理时提供） 



3、工程结算款（报销） 

材料名称 材料说明 

《基建项目财务支付申请单》 

经办人须准确填写《基建项目财务支付申请单》中各

项信息并签字确认，经项目负责人、管理部门负责人

及财务处负责人审核签字。 

成交通知书或中标通知书原件 

工程合同金额≥10万元 

（依据学校招标采购管理有关规定） 

（基本建设类项目结算款无需提供） 

工程合同原件 

1、合同原件至少包含：合同首页、签章页、含合同金

额、主要内容及支付方式页； 

2、总金额 1万元以下的零星工程，可以用工程验收单

代替合同。 

（基本建设类项目结算款无需提供） 

发票 
发票原件，普通发票或专用发票均可，发票信息准确 

单笔≥1000 元须提供发票真伪查询信息打印页。 

工程验收材料 
建设方、施工方、监理方、设计方盖章确认的工程验

收单。 

《工程结算审核定案表》 

合同金额≥5 万元以上须经工程结算审计，并提供工

程计算审核定案表。 

（根据学校工程结算审核有关规定） 

质量保证金交款证明 

1、对方单位交纳保证金的，应提供交款单复印件或信

汇单财务入账联 

2、银行开具的履约保函 

（合同条款约定质量保证金时提供） 

 



二、 设备支付材料明细 

1、设备预付款、进度款（借款） 

材料名称 材料说明 

《基建项目财务支付申请单》 

经办人须准确填写《基建项目财务支付申请单》中各

项信息并签字确认，经项目负责人、管理部门负责人

及财务处负责人审核签字。 

成交通知书或中标通知书复印件 

（依据学校招标采购管理有关规定） 

单台设备金额≥10万元、批量设备≥20万元 

（基本建设项目首次付款须提供原件由财务处备案） 

合同复印件 

1、合同复印件，如签订补充协议，须一并提供； 

2、进口设备需提供三方协议（未招标合同无需提供）、

进口代理协议及外贸合同； 

3、总金额 1万元以下的零星采购，可以用采购清单（加

盖供货商公章）代替合同。 

（基本建设项目首次付款须提供原件由财务处备案） 

履约保证金交款证明 

1、交款单复印件或信汇单财务入账联 

2、银行开具的履约保函 

（合同条款约定交纳履约保证金，首次付款时提供） 

其他材料 

合同条款中约定能够证明本次付款条件成立的全部付

款依据； 

例如：合同条款约定，“设备到货安装调试后支付货

款”，付款时应提供设备到货和安装调试证明。 

2、设备结算款（报销） 

材料名称 材料说明 

《基建项目财务支付申请单》 

经办人须准确填写《基建项目财务支付申请单》中各

项信息并签字确认，经项目负责人、管理部门负责人

及财务处负责人审核签字。 

成交通知书或中标通知书原件 

（依据学校招标采购管理有关规定） 

单台设备金额≥10万元、批量设备≥20万元 

（基本建设类项目结算款无需提供） 

合同原件 

1、合同原件，如签订补充协议，须一并提供； 

2、进口设备需提供三方协议（未招标合同无需提供）、

进口代理协议及外贸合同； 

3、总金额 1万元以下的零星采购，可以用采购清单（加

盖供货商公章）代替合同。 

（基本建设类项目结算款无需提供） 

发票 
发票原件，普通发票或专用发票均可，发票信息准确 

单笔≥1000 元须提供发票真伪查询信息打印页。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仪器设备家具验

收单》 

单台设备金额≥1000元，使用期限超过一年，并在使

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物质形态需提供。 



（依据学校设备仪器管理有关规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仪器设备建档单》 

单台设备金额≥10万元 

如需暂缓建档，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提供暂缓建档单。 

（依据学校设备仪器档案管理有关规定） 

政府采购电子验收单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内设备，进行政府采购协议供货的，

须提供电子验收单。 

进口设备结算单 

进口设备须提供进口设备结算单及银行回单、免税证

明等材料。 

（固定总价合同无需提供以上材料） 

质量保证金交款证明 

1、对方单位交纳保证金的，应提供交款单复印件或信

汇单财务入账联 

2、银行开具的履约保函 

（合同条款约定质量保证金时提供） 

其他材料 

合同条款中约定能够证明本次付款条件成立的全部付

款依据； 

例如：合同条款约定，“设备到货安装调试后支付货

款”，付款时应提供设备到货和安装调试证明。 



三、咨询服务类合同支付材料 

1、咨询服务预付款、进度款（借款/报销） 

材料名称 材料说明 

《基建项目财务支付申请单》 

经办人须准确填写《基建项目财务支付申请单》中各

项信息并签字确认，经项目负责人、管理部门负责人

及财务处负责人审核签字。 

成交通知书或中标通知书复印件 

（依据学校招标采购管理有关规定） 

合同金额≥10万元 

（基本建设项目首次付款须提供原件由财务处备案） 

合同复印件 
合同复印件，如签订补充协议，须一并提供。 

（基本建设项目首次付款须提供原件由财务处备案） 

发票 

发票原件，普通发票或专用发票均可，发票信息准确 

单笔≥1000 元须提供发票真伪查询信息打印页。 

（借款无需提供） 

其他材料 

合同条款中约定能够证明本次付款条件成立的全部付

款依据。 

例如：合同条款约定，“乙方出具 XX 报告后，甲方付

款”，付款时应提供 XX报告首页复印件。 

2、咨询服务结算款（报销） 

材料名称 材料说明 

《基建项目财务支付申请单》 

经办人须准确填写《基建项目财务支付申请单》中各

项信息并签字确认，经项目负责人、管理部门负责人

及财务处负责人审核签字。 

成交通知书或中标通知书原件 

（依据学校招标采购管理有关规定） 

合同金额≥10万元 

（基本建设类项目结算款无需提供） 

合同原件 
合同原件，如签订补充协议，须一并提供。 

（基本建设类项目结算款无需提供） 

发票 
发票原件，普通发票或专用发票均可，发票信息准确 

单笔≥1000 元须提供发票真伪查询信息打印页。 

费用计算明细 
监理费、招标代理费等根据有关文件规定按比例计算

的费用，应提供取费依据和费用计算过程。 

其他材料 

合同条款中约定能够证明本次付款条件成立的全部付

款依据。 

例如：合同条款约定，“乙方出具 XX 报告后，甲方付

款”，付款时应提供 XX报告首页复印件。 



四、 其他支付材料明细 

1、会议费 
依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会议费暂行管理办法》（北航财字﹝2016﹞33号） 

材料名称 材料说明 

《基建项目财务支付申请单》 

经办人须准确填写《基建项目财务支付申请单》中各

项信息并签字确认，经项目负责人、管理部门负责人

及财务处负责人审核签字。 

会议通知复印件 参会：须附会议通知复印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会议审批表》 

举办会议：原则上一次性报销，并在政府采购定点单

位举办会议，审批表由学院签字盖章。 

会议费开支实行综合定额控制，各项费用之间可以调

剂使用。国内学术会议定额：住宿费 500元/人天；伙

食费 150 元/人天；其他费用 100元/人天。 

国内管理会议定额：住宿费：340元/人天；伙食费：

130元/人天；其他费用：80元/人天。 

举办会议其他材料 

会议通知单、参会人员签到表、会议定点单位提供的

费用原始明细单据、电子结算单等（通过代理中介举

办会议的，须附合同、中标通知书）。 

2、差旅费 
依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差旅费管理办法》（北航财字﹝2016﹞32号） 

材料名称 材料说明 

《基建项目财务支付申请单》 

经办人须准确填写《基建项目财务支付申请单》中各

项信息并签字确认，经项目负责人、管理部门负责人

及财务处负责人审核签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差旅费审批单》 明确本次差旅费与项目的联系，学院签字盖章 

网上填写并打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

内差旅费报销单》 

登陆财务系统暂用其他经费填写，打印后手工修改为

相应的基建经费代码。 

按出差天数填写交通补助（每日 80元）、伙食补助（每

日 100元） 

国库经费应使用公务卡，并填写公务卡消费信息。 

火车票、机票 应形成闭环,机票须提供登记牌、附加费发票 

住宿发票 

住宿费发票原件，普通发票或专用发票均可，发票信

息准确 

单笔≥1000 元须提供发票真伪查询信息打印页 

公务卡有关材料 公务卡刷卡小票、公务卡刷卡流水 



3、专家咨询费、评审费 

《基建项目财务支付申请单》 

经办人须准确填写《基建项目财务支付申请单》中各

项信息并签字确认，经项目负责人、管理部门负责人

及财务处负责人审核签字。 

网上填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外人员

劳务申请表 

登陆财务系统暂用其他经费填写，打印后手工修改为

相应的基建经费代码 

发放签收表 咨询费发放签收表须专家签字确认 

发放情况说明/会议通知及会议日程复

印件 

说明本次咨询费、评审费发放与该项目关系，由学院

签字盖章，如举办会议可附会议通知及会议日程 

会议签到表复印件 如举办会议须附会议签到表复印件 

4、国际交流合作费或出国费 

《基建项目财务支付申请单》 

经办人须准确填写《基建项目财务支付申请单》中各

项信息并签字确认，经项目负责人、管理部门负责人

及财务处负责人审核签字。 

《出国（赴港澳）任务批件》原件； 经国际交流合作处审批 

《因公出国出境差旅费报销单》 
登陆财务系统暂用其他经费填写，打印后手工修改为

相应的基建经费代码 

《北航教工因公短期出国（出境）申请

表》原件 
明确本次出国（出境）与该项目关系，学院签字盖章 

外汇牌价证明件和境外刷卡记录 
出国期间任意一天外汇牌价或填写报销单当日外汇牌

价证明 

住宿费及机票证明 

1、国内预订须提供发票、行程单，国外预订提供收据

或形成单 

2、往返登机牌 

3、签证和出入境记录复印件； 

保险发票 保险发票和保单复印件 

5、项目聘用人员工资 

《基建项目财务支付申请单》 

经办人须准确填写《基建项目财务支付申请单》中各

项信息并签字确认，经项目负责人、管理部门负责人

及财务处负责人审核签字。 

网上填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内人员

劳务发放申请表 

登陆财务系统暂用其他经费填写，打印后手工修改为

相应的基建经费代码 

劳务合同复印件 劳务合同复印件 

 


